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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衛生局補助辦理 115 年度 

「金門縣性侵害加害人評估及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工作」 

需求說明書 

一、依據： 

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及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療輔導及教育辦法辦理。 

 

二、目標： 

    金門縣衛生局（以下簡稱本局）補助執行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評估及身心治療、

輔導或教育工作，受補助機構或人員（以下簡稱處遇執行者）須執行本縣性侵

害犯罪加害人評估及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工作，配合辦理性侵害犯罪加害人

之個案建檔評估、再犯風險評估、法治教育、認知教育、行為矯治，並視個案

情況執行心理治療、精神治療或其他必要之治療及輔導教育，以期降低性侵害

犯罪加害人再犯風險，遏止再犯發生，強化本縣強化社會安全網，俾利公益。 

 

三、處遇執行者條件： 

（一） 基本資格 

1. 設有精神科門診或精神科病房之醫院。  

2. 精神科專科醫院。  

3. 依法設立或登記，具性侵害防治實務經驗之機構、法人或 

團體。  

4. 醫師、心理師、護理師、社會工作師、特殊教育教師或具 

有性侵害犯罪防治實務經驗之專業人員。  

5. 前揭執行人員，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性侵害加害人身 

心治療、輔導或教育處遇人員訓練課程基準，完成相關訓 

練，每年不得少於六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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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應檢附之證明文件如下： 

1. 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設有精神科門診或精神科病房之證明。  

2. 處遇治療師之相關證照（如精神專科醫師、臨床心理師、社會工作師（員）

護理師、智能障礙或特殊教育專家等），如無相關證照，應檢附畢業證

書及醫院在職證明文件。  

3. 具有性侵害犯罪防治實務經驗之機構、法人、團體或專業人員請檢附相

關證明（格式不拘）。 

四、補助期程：自 115 年 1月 1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止。 

 

五、執行對象： 

下述各類經由本局轉介之性侵害犯罪加害人： 

（一） 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31 條第 1項規定，加害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1. 有期徒刑、保安處分或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所定之強制治療執行完

畢。但有期徒刑經易服社會勞動者，於准易服社會勞動時起執行之。 

2. 假釋。 

3. 緩刑。 

4. 免刑。 

5. 赦免。 

6. 經法院依第三十八條第一項但書及第六項規定或刑法第九十一條之一

第二項但書規定裁定停止強制治療。 

（二） 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31 條第 5項規定，犯性騷擾防治法第 25條第 1

項之罪經判處拘役或罰金確定，依第 7條第 1項準用本條第 1項規定，

於判決確定時執行之。 

（三） 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32 條規定，性侵害犯罪經緩起訴處分確定者，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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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評估小組評估認有施以身心治療、輔導或教

育之必要，應令其接受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 

（四） 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犯其條例第三十六條第三項之罪，

經判決有罪確定者，準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三條至

第三十五條、第四十二條、第四十三條、第五十條及第五十一條規定。 

（五） 其他依法準（適）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 31 條者。 

六、工作項目： 

（一） 開案準備 

1. 接獲本局轉介之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處遇執行者應於接獲轉介後於 1個

月內安排 1次評估晤談，完成個案資料建立（評估），並填繕加害人個

案資料表；另視加害人需求安排心理衡鑑、智力測驗等……。 

2. 完成個案建檔評估後，應對個案提出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實施計畫，

擬定治療方向及目標後，依據方向及目標安排加害人執行身心治療、輔

導或教育工作。 

3. 如為刑滿出監之個案，處遇執行者應於接獲轉介後於 1個月內安排 1次

評估晤談，完成個案資料建立（評估），如為刑滿出監中高再犯之個案，

於轉介後 2周內安排 1次評估晤談，完成個案資料建立（評估），並填

繕加害人個案資料表，並於 2周內執行 1次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另

視加害人需求安排心理衡鑑、智力測驗等……。 

（二） 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工作： 

1. 處遇執行者安排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範圍包含法治教育、認知教育、

行為矯治、心理治療、精神治療或其他必要之治療及輔導教育。 

2. 處遇執行者安排加害人團體課程應於保護資訊系統工作平台設有縣市

性侵處遇班級，依實際登打團體開課紀錄、參與加害人、參與處遇人員

及記錄建檔人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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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處遇執行者應於每次處遇後，於保護資訊系統工作平台之團體開課紀錄

內，逐人逐次編輯紀錄，並填具急性動態危險因素量表；每 3個月填具

穩定動態危險因素量表；每 6個月填具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社區身心治療

或輔導教育處遇成效評估報告。 

4. 處遇執行者應於加害人完成階段性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後，填具處遇

成效評估報告及整體性評估表，如處遇治療師評估該加害人須繼續執行

身心治療輔導及教育時，應另外填具處遇建議書。 

（三） 加害人評估小組會議 

1. 處遇執行者應配合出席本局召開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評估小組會議，並於

會議召開前 10 日，針對完成階段性身心治療輔導及教育之加害人，提

供處遇成效評估報告、整體性評估表，再犯風險等級及處遇建議，如評

估須繼續執行身心治療輔導及教育，應另外提供處遇建議書，供評估小

組作為決議加害人是否繼續實施身心治療輔導及教育之參考。 

2. 處遇執行者應針對評估小組會議決議事項，配合執行後續處遇事宜。 

（四） 其他注意事項： 

1. 本局對本計畫所訂之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評估及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得

予以監督輔導，並就監督輔導事項請處遇執行者改善配合辦理。 

2. 處遇執行者如非經本局專案核准，不得另立名目向本局轉介治療對象收

取任何費用。 

3. 處遇執行者對於性侵害加害人有不接受評估及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

或接受時數不足之情形，應主動聯繫加害人，經聯繫後仍不接受或時數

不足時，應於 3日內填具聯繫紀錄及未到達處遇通知書，通知本局承辦

人。 

4. 依據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身心治療輔導及教育辦法第 4條規定略以，實際

執行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之人員，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性侵害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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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處遇人員訓練課程基準，接受相關教育訓

練，每年不得少於 6小時。處遇執行者應於 10月 31 日前提報參訓情形。 

5. 處遇執行者應配合本局業務需要，提供相關個案報告及出缺勤紀錄，處

遇個案人數資料統計、報表及按季審閱、檢視、核對個案處遇執行率。 

6. 處遇執行者對於轉介之及服務之個案資料有保密的義務，非經法定程

序、個案本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同意不得將之提供第三人或對外公開（除

與本計畫之討論相關會議除外）；如有違犯，應自行負擔一切法律責

任，必要時本局亦得追償相關損害。 

7. 處遇執行者應配合衛生福利部社安網計畫成果報告書，及相關業務督導

考核，提供相關書面資料，並參與考核行程。 

 

七、計畫經費：本局補助旨揭計畫計新台幣 20萬元整，各項目執行價目非經協調不

得任意改動。下表編列金額估算為 20 萬元整，得視加害人實際情

形相互勻用，並以 20 萬為限，如經費使用情形超出補助原額請務

必提前告知本局。 

115 年度「金門縣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評估及身心治療、輔導或教育工作」 

經費估算表 

項目 單價 金額 備   註 

資料建立費（處遇評估

及晤談） 
1,200 元 3,600 元 

每年估算新增須執行性侵害犯罪加害

人身心治療輔導及教育者約為 3案。 

每案每次補助新台幣 1,200 元，每案補

助 1次（經性侵害評估小組會議決議增

加者，不在此限）。 

3 案*1,200 元=3,600 元/年 

心理衡鑑費（心智狀態

及再犯危險評估） 
1,200 元 3,600 元 

每年估算新增須執行性侵害犯罪加害

人身心治療輔導及教育者約為 3案。 

每案每次補助新台幣 1,200 元，每案最

高補助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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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案*1,200 元=3,600 元/年 

個別身心治療、輔導或

教育費 
1,600 元 48,000 元 

每年估算須執行個別治療之加害人約

為 5案，每案每月須執行 1次治療。 

每案每次補助新台幣 1,600 元，每次至

少 1小時。 

5*6 次*1,600 元=48,000 元/年 

團體身心治療、輔導或

教育費 
4,000 元 144,000 元 

(1) 每年估算須開設 5 個團體(包括少

年、成人團體)，每月須執行 1次治

療。 

(2) 團體指同一時段，2人以上（含本數）

同時進行團體治療者。 

(3) 每次至少 2 小時，每團以 2 位治療

師為限，每位治療師補助新台幣

2,000 元。 

2 名治療師*2,000 元=4,000 元 

6 團*4,000 元*6 次=144,000 元/年 

資料登錄費 300 元 800 元 

每年估算經評估小組決議結案者約為 3

案，每案補助新台幣 300 元（經評估小

組會議結案者，需完成所有相關資料之

登錄，方可申請該筆費用）。 

3 案*300 元=900 元/年 

合計 200,000 元 項目間請准予相互勻用 

八、處遇核銷事宜 

（一） 處遇執行者應按季（每 3、6、9、12 月）依實際執行情形，分別於 4月

25 日、7月 25 日及 10 月 25 日前函送本局辦理核銷，相關檢附核銷文件

如下： 

1. 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課程出席及簽到紀錄。 

2. 性侵害犯罪加害人社區身心治療輔導及教育處遇評估報告書(資料建立

個案)。 

3. 資料登錄費需檢附性侵害犯罪加害人評估小組會議之會議紀錄。 

（二） 第 4 季經費核銷請提早為當年度 12 月 25 日前送本局辦理結報，並請將

加害人接受身心治療輔導及教育時間排開，避免耽誤辦理核銷時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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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處遇執行者權益受損。 

 

九、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遇執行者或本局得於情事發生後 30 日內以書面提出修

改契約之請求；雙方於接到對方要求修改契約後，應於 60 日內以書面答覆；

逾期未答覆者，視為同意修改契約。 

（一） 法令有變更者。 

（二） 服務需求變更者。 

（三） 相關設備更新者。 

（四） 服務內容經評估有變更必要者。 

（五） 其他不可抗力之相關因素影響契約之執行者。 

 

十、契約因故變更或中途終止，致原計畫變更或不再執行時，處遇執行者應於 3個

月前通知補助單位，雙方應以案主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共同規劃輔導或轉介

作業。 

 

十一、處遇執行者若違反契約規定，遲延履約之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乙方如

未依照契約規定（乙方執行契約條款第三條、第五條、第八條工作內容，加

害人處遇能否在年度結束完成不在此規定內）期限履約，應按逾期日數，每

日依當季核銷價金總額 1 ‰，計算逾期違約金。但未完成履約之部分不影響

其他已完成部分之使用者，得按未完成履約部分之契約價金，每日依其 1 ‰

計算逾期違約金。但處遇執行者因損害責任應負之賠償金額或懲罰性違約金

排除前述上限規定。 

 

十二、本計畫所需經費之核撥，將依當年度預算並經議會議通過後辦理，本案因屬

跨年度編列預算，若經費遭刪減、刪除或凍結，不能如期動支，本局延後或

調整變更經費，或終止辦理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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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之，處遇執行者需配合協助辦理。 


